
2006年第 19號號外公告 太平紳士條例 (第 510章)

現公布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G.B.M.業已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 3(1)(a)條所賦予的權力，委
任下列人士為太平紳士，由 2006年 7月 1日起生效：

區載佳先生
陳漢儀醫生
鄭美施女士
蔡淑嫻女士
朱曼鈴女士
何蓓茵女士
鄺慶業先生
黎潔廉醫生
劉利群女士
劉道全先生
李忠善先生
李美嫦女士
甯漢豪女士
盧劍聰先生
麥樹熹先生
文榮根先生
毛劍明先生
羅思善先生
蘇錦成先生
鄧忍光先生
謝展寰先生
謝小華女士
曹承顯先生
衛翰戈先生
王國彬先生
黃國倫先生
黃耀錦先生
黃婉霜女士
甄美薇女士
葉文娟女士
袁民忠先生


